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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涡阳县人民政府签订《涡阳高新（阳港）现代产业园标准化厂房

及配套设施》投资建设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性文件，

具体合作方式、合作项目另行商议和约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范围内的具体项目开工时间不确定，故对本公

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近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乙方”）与

涡阳县人民政府（或“甲方”）签订了《涡阳高新（阳港）现代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及配套

设施投资建设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

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涡阳高新（阳港）现代产业园位于西阳镇涡河以南济祁高速西侧，是涡阳县 “一区

五园”的其中一个园区。西阳为涡阳县新兴工业镇,依托济祁高速出入口交通优势,科学制

定园区发展规划，大力开展精准招商，努力打造皖北新兴工业强镇。阳港现代产业园规划

面积 5平方公里，近期规划开发面积 2平方公里。主导产业定位为装备制造、新型建材、

轻工纺织、现代物流。 

双方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就共同开发建设涡阳高新（阳港）现代产

业园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项目规划总用地约1000亩，建筑总面积约68万平方米，总建设资金约12.5亿人民币。



 

项目建设采取“统一规划、分期实施；按规报批，有序推进”的办法进行。包括标准化厂

房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水电路气讯建设和产业园区内职工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建设等项

目。具体内容如下： 

1、项目用地为工业用地，甲方依法按程序实行“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土地，乙方要按

程序参与，并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2、甲方按园区规划，提出厂房及配套建设的具体标准及时间要求，由乙方规划、设计、

投资建设。项目用地区域内的道路、管网、水电（负责建设高压电力负荷中心）、绿化、

围墙等与标准化厂房相关设施、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同时规划设计，同时开工建设，同时

验收使用。项目分期供地，分期建设。 

3、乙方项目规划设计建设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其项目规划设计方案须委托具有相关

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经县规委会审核同意。 

4、项目开工前甲乙双方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租赁时间不少于 8年。 

5、甲方允许乙方在条件成熟时，分期分批分割出让已建厂房。 

6、甲方设立专项扶持乙方企业发展的奖励资金，用于扶持乙方企业的发展，具体措施以

补充协议为准。 

7、工业项目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甲方在权限范围内给予乙方优惠扶持。权限范围以

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向上申请。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是继公司与政府合作打造钢结构绿建产业后的又一合作模式，在此

之前公司已经与涡阳县人民政府合作建设了涡阳光电机集聚区近30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

房的投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项目实施不仅可以让公司有比较稳

定的租金收入及利润，同时还能减轻地方政府及入园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快产业园区的建

设及入园企业的投产，达到多赢的局面。 

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模式的再次实施，将有力地促进公司工业地产板块的发展，对公司

未来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项目合作事宜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程序，另行商议和约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项目的实施进度还不确定，

对2017年度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的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